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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理學院 

110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

時間：111 年 5 月 12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 時 30 分 

地點：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dzn-gwgn-isk 

出列席及請假人員：詳截圖 

主持人：陳院長錦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謝詩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本次會議出席委員 12 人，已達法定出席人數規定，會議開始。 

貳、宣讀前次會議決議報告 

提案討論 決議 執行情形 

案由一：本院數學教育學系訂定 111

學年度課程科目表一案。 

照案通過。 本案業經本校 110年 12

月 28日 110學年度第 1

學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

過。 

案由二：本院數教系「國民小學數學

雙語教學」課程回溯案。 

照案通過。 本案業經本校 110年 12

月 28日 110學年度第 1

學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

過。 

案由三：本院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訂

定 111學年度課程科目表一

案。 

照案通過。 本案業經本校 110年 12

月 28日 110學年度第 1

學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

過。 

案由四：本院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環

境教育及管理碩士在職專

班 109 學年度課程架構修

正案。 

照案通過。 本案業經本校 110年 12

月 28日 110學年度第 1

學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

過。 

案由五：本院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新

訂四個微型學分學程一

案。 

委員建議有機化學與無機化

學列為必選，基於應用領域學

生多數會選修，維持原案。 

本案業經本校 110年 12

月 28日 110學年度第 1

學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

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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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六：本院資訊工程學系訂定 111

學年度課程科目表一案。 

照案通過。 本案業經本校 110年 12

月 28日 110學年度第 1

學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

過。 

案由七：本院數位內容科技學系訂定

111 學年度課程科目表一

案。 

照案通過。 本案業經本校 110年 12

月 28日 110學年度第 1

學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

過。 

案由八：本院數位內容科技學系「人

工智慧微型學分學程設置」

新訂案。 

照案通過。 本案業經本校 110年 12

月 28日 110學年度第 1

學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

過。 

案由九：本院資訊工程學系 110學年

度新增課程「產業資訊實

習」擬追溯自 104學年度入

學學生適用案。 

照案通過。 本案業經本校 110年 12

月 28日 110學年度第 1

學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

過。 

決  議：准予備查。 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本院資訊工程學系大學部院共同必修「計算機概論」及「普通物理學」

課程修改科目代碼案，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資工系 111 年 4 月 7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初審通

過。附件 1 

二、 「計算機概論」及「普通物理學」為資工系必修課程，依據資工系課

程認列表備註 2 說明：資工系專業必修課程以修讀資工系所開課程為

限，重修時若修讀外系之相同課程，需第三修(「普通物理學」及「微

積分」為第二修)始能認列畢業學分。 

三、 因數位系與資工系之「計算機概論」(ZCS00090)及「普通物理學」

(ZCS00080)課程科目代碼相同，選課系統無法辨識篩選，恐將導致學

生於第一修即修習數位系開設課程，爰建請本院修改資工系「計算機

概論」及「普通物理學」科目代碼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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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二：本院資訊工程學系訂定 111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科目表一案，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資工系 111 年 4 月 7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初審通

過。 

二、 有關大學部課程架構及科目表，本次修正內容如下： 

（一） 「離散數學」科目名稱英文原誤植為「Discrete Mathematic」，

修正為「Discrete Mathematics」。 

（二） 「網路程式設計」原列於三年級下學期與四年級下學期共同開

設課程，調整為二年級下學期課程。 

（三） 新增「深度學習」(四上)3學分選修課程，列於「整合性實作

模組」。 

（四） 增修內容追溯自 104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，俾利已入學學生選

修課程。 

三、 檢附資工系 111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科目表草案及修正科目對照表各 1

份，如附件 2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由三：本院資訊工程學系 111 學年度新增課程「深度學習」擬追溯自 104 學年

度入學學生適用案，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資工系 111 年 4 月 7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初審通

過。 

二、 因應學生學習及實際開課需要，111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架構表新增之

「深度學習」課程擬回溯自 104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適用，俾利已入

學學生選修課程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 

案由四：本院數位內容科技學系訂定 111 學年度課程科目表一案，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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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案業經數位系 111 年 4 月 22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初審

通過。附件 3-1 

二、 碩士班課程架構及科目表，本次修正內容如下： 

(一)   刪除課程：「電腦網路研究」，一上。 

(二)   新增課程：「網路實境與直播應用」，一上。 

三、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及科目表，本次修正內容如下： 

(一) 刪除課程：「電腦網路研究」，一上。 

(二) 新增課程：「網路實境與直播應用」，一上。 

四、 檢附數位系 111 學年度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科目表草案及修正科目對

照表各 1 份，如附件 3-2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13 時 50 分。 


